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序

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股

票期权数

量（万份） 

本次可

行权期

权数量

（万份） 

可行权

数量占

已获授

期权的

比例 

剩余未行

权股票期

权数量（万

份） 

1 何小毛 中国 副总经理 150 45 30% 45 

2 孙贺 中国 财务总监 150 45 30% 45 

3 刘道榆 中国 董事会秘书 150 45 30% 45 

董事会认定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64人） 2320 696 30% 696 

合计 2770 831 30% 831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总额的 10%。 

2、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其他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序号 姓名 

1 李晓雪 33 高玮珉 

2 张海军 34 廖东萌 

3 李宝惠 35 张玉奇 

4 杨亚萍 36 雷烨 

5 熊静 37 何元庆 

6 邹小红 38 姜晓伟 

7 岳洲 39 方娜 

8 杨彬 40 肖顺富 

9 黄伟明 41 华彩江 

10 郑慧玲 42 黄德顺 

11 王玲 43 刘兵 

12 陈芬兰 44 宋璐饫 

13 吉嫔婷 45 王亚乐 

14 谢志胜 46 叶志祥 



15 石榴 47 陈节心 

16 谢春瑶 48 黄登科 

17 陈春珠 49 罗森 

18 韦素娟 50 刘洪龙 

19 肖辉 51 刘彬 

20 王成强 52 张征岑 

21 蔡沁 53 吴峰 

22 胡华涛 54 李林森 

23 葛晶晶 55 徐洁 

24 丁永峰 56 晏丽君 

25 潘敏 57 邹小兰 

26 李小兵 58 樊卫 

27 周志伟 59 黎容全 

28 孙勇涛 60 刘雄 

29 术宏斌 61 栗曙辉 

30 王威 62 卢克荣 

31 黄建祥 63 陈进贵 

32 秦飞云 64 刘用腾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2 日 

 


